
特首企硬：依法清拆村屋僭建
強調安排合法合情合理 執法決心不因威嚇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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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昨天宣佈，規管一手樓銷售的立法建議以

「白紙草案」形式諮詢公眾，計劃明年初首季交立

法會審議。規管一手樓銷售，重點是明確兩個原

則，一是要提供準確的物業資訊，單位需以實用

面積計算呎價；二是如果發展商違規，要負上刑

事責任。堅守這兩個原則，在一手樓銷售中，可

能起到正本清源的效果。由於違規者要負上刑事

責任，相信發展商不敢輕易以身試法，可有效遏

止一手樓銷售過程中誤導或虛假陳述的情況，有

效保障置業者利益。

當局建議的規管一手樓銷售法例，包括建議法

例涵蓋全部一手樓，包括現樓、樓花和新舊契

等，售樓說明書須在開售7天前公布，價單需開售

前3天公布，全部單位需以實用面積計算呎價，發

展商也要設立單一紀錄資料庫，在簽定合約後24

小時之內更新。為打擊違規，如發布失實、虛假

及誤導資料，罰則最高監禁7年和罰款500萬元。

長期以來，本港發展商售樓時以建築面積計算

樓價，而如何計算建築面積發展商則各出奇謀，

有的實用面積僅為建築面積的四成或更小。而在

其他地方，單位都以實用面積計價，但是在香

港，卻以建築面積計價，其訣竅在於以建築面積

計算呎價，有利發布失實、虛假及誤導資料，這

導致「縮水樓」層出不窮，市民上當受騙買了

「縮水樓」損失慘重而無法挽回，這是本港一手樓

銷售中最受爭議、最令社會不滿的問題。立法規

管一手樓及樓花銷售須以實用面積計價，可減少

置業者墮入「縮水樓」陷阱的風險。

為禁止作出失實陳述和發放虛假或具誤導性的

資料，立法建議訂明，違例者最高罰款500萬和

監禁7年，運房局將設立擁有相當法定權力的執

法機構，負責執行建議法例。建議法例已列明任

何人士或公司違例，不單是前線人員，就連背後

涉及教唆或協助的高層職員亦要負責。有意見認

為，是次規管的罰則過於嚴厲，但在街市買 ，

短斤缺 ，小商販會受到海關等執法部門的檢

控，置業者買了縮水樓的損失數以百萬元計，對

靠不當銷售牟取暴利的發展商，罰則當然要比短

斤缺 的小商販嚴厲。況且，最高罰款500萬比

起發展商靠不當銷售牟取的暴利，只是區區之

數，關鍵是違例者最高可監禁7年，才真正具有

阻嚇力。

規管一手樓銷售，重點是明確原則，提高一手

住宅銷售的透明度和打擊違規者。至於具體操作

細節，可在諮詢中集思廣益，加以完善。

(相關新聞刊A4版)

屯門醫院由於3名專科醫生都未能發現一名

病人腦出血，反而向他發放通血管藥，病人

於本月27日因腦出血死亡。屯門醫院今次事

故中出現嚴重的治療誤判，令人震驚，當中

究竟是涉及技術水平不足，還是欠缺責任

心，或兩者兼而有之，院方必須徹底調查，

給病人家屬及公眾一個明確的交代。而屯門

醫院接二連三密集地發生重大事故，醫管局

更不能將每宗事故當作是個別事件，必須調

查背後的原因及內在聯繫，以便堵塞醫院管

理的漏洞，加強保障病人的生命安全。

出事的病人撞傷頭部送屯門醫院急症室治

療，經電腦掃描先後發現有心肌梗塞及腦部

出血的情況。遺憾的是，包括1名副顧問醫生

在內的3名專科醫生替病人檢查均未有察覺出

血現象，未把掃描的影響作進一步核實，單

單 眼於治療心肌梗塞而為病人處方通血管

藥，最終病人因腦出血惡化而亡。幾名專科

醫生都未能發現病人腦部滲血，需要調查醫

生的水平是否出了問題。同時，醫生是否有

足夠的責任心，有否照足程序對病人進行仔

細的檢查，亦值得檢討。為何多位醫生都不

約而同地出現疏忽，是否對病人的病情太過

掉以輕心，這是關乎醫生醫德的問題，影響

的是所有的病人，更應該調查清楚。

屯門醫院近半年來嚴重事故層出不窮，包

括早產嬰因插錯輸營養液管最後要截肢、老

翁插肺的導管卻插進肝、男童接受頸椎手術

昏迷其後不治等等。除了醫療事故外，還有

清潔工錯誤處理放射性醫療廢物。醫院是救

死扶傷的地方，市民對其寄予高度信任和希

望。屯門醫院事故頻生，必然影響服務質

素，打擊市民對其的信心。更令人擔憂的

是，院方認為所有事故都是孤立的個別事

件，似乎不願正視事故頻繁背後存在更嚴重

的問題。一間醫院事故屢禁不絕，遲遲不能

從事故中吸取教訓，提高警覺，及時改善，

反映醫院的管理文化出了問題，單靠內部檢

討恐怕難以扭轉困局。醫管局作為公立醫院

的主管機構，為市民生命負責，有必要主動

展開對屯門醫院事故不斷的調查，了解其是

人手、資源方面有欠缺，抑或管理層能力不

足，找出問題的關鍵所在，並加以改善，進

而要求其他公院引以為戒，提升醫療服務質

素，維護公院的聲譽。

(相關新聞刊A5版)

規管一手樓銷售 重點是堅守原則 屯門醫院事故令人震驚

唐：不容違法 梁：勿損公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羅敬文）港府訂出清拆

新界村屋僭建物的死線後，激起村民強烈反彈。行政長

官曾蔭權表示，港府執法的決心不會因部分村民的語言

暴力、或帶威嚇性的抗議行動而有所動搖。發展局局長

林鄭月娥亦表示，港府會依法辦事、不存特赦（見另

稿）。就日前有逾千名新界村民在抗議政府處理丁屋僭

建手法的示威中，焚燒寫上「林門鄭氏」字眼的紙紮

公仔等表達不滿，矛頭直指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曾

蔭權表明，當局會按既定原則和計劃，如期進行對僭

建物的執法工作，並相信這是合法、合

情、合理的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就新界部
分村民日前因清拆村屋僭建物問題而採取激
烈示威行動一事，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表
示，港府會依法辦事、不存特赦，將會「速
戰速決」解決問題，並指與鄉議局成立專責
小組探討解決方法，已顯示了最大的耐性。
屋宇署最近公布新界村屋有關僭建物的執

法安排，提出會以今年6月28日為界線，任
何在此日期或以後興建的新僭建物，當局會
即時執法，並展開首輪清拆行動。不過，近
千名村民不滿當局與鄉議局未有共識前便訂
出有關安排，並於前日焚燒政府印製的宣傳
小冊子，並把寫上「林門鄭氏」的紙紮娃娃
放進紙棺材焚燒洩憤。

傳統權益也受法律規管
林鄭月娥昨日在出席公開活動時表示，有

關新界村屋僭建物問題已經困擾香港多年，
申訴專員亦先後3次發表調查報告，她出任
發展局局長後，亦希望「速戰速決」解決問
題，已用上最大的耐性，透過專責小組聯席
會議與鄉議局探討處理方法，才制訂現有平
衡和務實的方案，容許暫時保留部分輕微違
規的建築。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會依法辦事、不存特赦，若以
混凝土多建第4層，當局必須採取執法行動。她稱，即使
新界原居民有興建丁屋的傳統權益，但不等於不受法律規
管，有關村屋絕不可高於27呎及不大於每層700呎，而執
法並非不尊重他們的權益，正如行政長官所說《基本法》
保障的合法傳統權益不容被曲解或濫用。

市區新界執法一視同仁
就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提出要把問題延至下屆政府處理，

林鄭月娥回應指當局會依法辦事，並會考慮公眾利益，而
執法要一視同仁，對市區業主要公道。她稱，劉皇發有很
高超的政治技巧，並常提點她「事緩則圓」，但她認為
「不覺得有甚麼理據將這件事拖延下來」，將會如行政長官
所說，按原定計劃進行。
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表示，知悉劉皇發會就事件斡旋村

民與當局的關係，並指居民應該和平表達，不要人身攻
擊。

林偉強望村民保持冷靜
劉皇發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則指，鄉議局與當局自

2006年成立「理順小組」就新界村屋僭建問題展開商討，
但雙方將近達成共識前，當局突然推翻原有建議，功虧一
簣，才觸發村民不滿。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則指，未能暫
緩清拆丁屋僭建物感失望，但希望能短期內與當局商討解
決方案，期望能容許村民以補地價方式，以新思維解決僭
建問題。他稱，村民的抗議行動是較預期激烈，希望村民
保持冷靜，並指理解當局的執法決心，但應體恤村民情
況，若經專業人士評估有即時危險，亦同意清拆僭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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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港府以今年6月28
日為清拆新界村屋僭建物的「分水嶺」，任何在此日
期或以後興建的新僭建物，會即時執法，其後再逐
步取締違例情況較輕的現存僭建物。發展局局長林
鄭月娥表示，當局於今年6月28日公布有關執法安
排，亦曾向鄉議局交代，其間未有強烈反對聲音。
屋宇署最近編印《無僭建村屋．安居又幸福》小

冊子，交代新界村屋有關僭建物等違例工程的執法
安排，提出會採用發展局於今年6月28日在立法會有
關會議時提出的執法政策，按「緩急先後」處理僭
建問題，並以此日期為「分水嶺」，任何在此日期或

以後興建的新僭建物，當局會即時執法，予以取
締。

向鄉局交代未有強烈反對
林鄭月娥昨稱，當局在理順僭建物時，須「劃一

條線」暫時容忍現存違規的建築物，只要這些僭建
物風險較低、違規較輕微，便容許透過申報暫時保
留，並每隔5年核准一次。她又稱，當局以6月28日
向立法會交代有關安排作為執法的「分水嶺」，其後
亦曾向鄉議局交代，未有聽到強烈反對聲音。
根據屋宇署的指引，屋宇署亦會優先清拆對生命

財產構成威脅的僭建物，以及正在施工的違例工
程，當中包括第四層的建築物、以混凝土圍封天台
逾半的搭建物。當完成清拆首輪目標僭建物後，將
分階段取締違例情況較輕及潛在風險較低的現存僭
建物，包括伸建的簷篷、以鋼材或鋁質建造的天台
構築物。

透過申報計劃評估風險
發展局發言人早前稱，在違例僭建物中以情況輕

微的較多，屋宇署會透過僭建物申報計劃，蒐集資
料，並評估風險，再制訂按序處理的執法計劃，而
業主可於明年4月1日起申報，若沒有在明年10月前
申報，將會視作新建僭建物，屋宇署會優先採取執
法行動。當局亦會調查虛報情況，並以航空照片比
對。

「628」分水嶺 新僭建即取締

曾蔭權昨日在
政府總部出席行
政會議前，主動
回應新界部分村
民日前所採取的
激烈示威行動。
他說，自己在新
一 份 施 政 報 告
中 ， 已 清 楚 表
明，屋宇署會加
強對違例建築物
的執法行動，又
強調特區政府會
在保障建築和公
眾安全的前提之
下，根據3個原則去處理違例建築物的問題：「第一，我們會依法辦
事；第二，我們會分類規管；第三，按序處理。」
特區政府會按這3個原則和既定計劃，如期進行對僭建物的執法工

作。

法定權益不應曲解濫用
他強調，《基本法》保障了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但這些法

定的權益，「絕對不能夠被曲解或濫用」，又指倘有居民認為他們法
定的權益受到侵犯，他們應該按照現行有效的法律機制申請，提出申
訴。「任何企圖以威嚇的手段，試圖阻撓政府部門依法辦事，只會適
得其反，也會引起廣大市民的反感。」

林鄭：安全受威脅將邀警介入
林鄭月娥昨日在回應有關問題時則表示，尊重他人有表達意見的言

論自由，自己以平常心看待這些言語上的暴力或影像的暴力，現時不
會就事件採取任何行動，但這種行動不值得社會認同，有需要由社會
討論表達意見的底線。她稱，香港是法治地方，若察覺到自身安全受
到威脅，將會邀請警方介入。
被問及村民的抗爭行為會否影響屋宇署人員執法，林鄭月娥回應時

表示，當局不希望村民有任何進一步激烈的行動，但關注日後屋宇署
前線員工進入新界執法時的情況，將會與屋宇署署長及相關員工磋商
執法工作安排；若前線執法人員在執行職務時認為人身安全受到威
脅，亦會毫不猶疑請警方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新界村
屋僭建問題，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表示，
新界原居民也是香港一部分，應該尊重和
維護新界原居民的合法權益，但香港是法
治之區，不能接受或縱容違法行為，故呼
籲大家要保持冷靜，透過溝通去解決歷史
遺留下來的問題。前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
英則指，在處理這個問題時要依法辦事，
並指自己不會為選票而答應不符合社會整
體利益的要求。

唐唐籲勿人身攻擊官員
唐英年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坦言，

新界村屋問題由來已久，不容易解決，
而他建議放寬樓宇高度限制，是想給多
個丁權共用一片土地，透過丁權共享更
有效運用土地資源，並否認自己的言論
激化了鄉民的示威：「我完全不認為是
因為我的言論引起和激化了（鄉民的示
威行為），因為其實我的言論，正如我剛
才所說，主要是丁權共用土地的原則，
所以並不代表我縱容或接受一些違法或

違規的建築物。」
他並呼籲鄉民保持冷靜理性，在談判桌

上解決問題：「林鄭（月娥）局長和我共
事多年，她是一位好能幹好熱心的官員，
我希望大家不要用一些人身攻擊的方式攻
擊任何一位官員，因為他們都是盡責任做
自己的工作。」

CY稱須符社會整體利益
梁振英在接受電視專訪時則坦言，丁屋

問題不能簡單地將幾個丁權合在一起建9
層的丁屋可以解決：「我個人不會簡單地
說，700呎丁權地可以起3層、起6層、起9
層，因此將1個丁權變成2個丁權、3個丁
權，我覺得問題的複雜性比這個要複雜得
多」，但當局需要依法辦事，又以勞工界
要求盡快實施標準工時及社會服務界要求
盡快實施全民退休保障為例，指這些要求
他做不到，就坦坦白白向大家講，他做不
到，亦不應該做。「無論提出訴求的人手
上有幾多票，我覺得不符合社會整體利益
原則，就不能答應」。

■新界村屋僭建問題已困擾香港多年，港府決心依法辦事，不再拖延。 資料圖片

■曾蔭權表示，港府執法決心堅定。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表示，港府會依法辦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